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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项目审定与核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京市林业碳汇项目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审定与核证机构对北京地区的碳汇造林、森林经营、森林保护和绿地建设等类型

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展审定与核证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1/T 953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审定 validation 

由审定机构对拟议林业碳汇项目进行设计文件评审与现场访问以确定项目合格性的独立评估与提

出书面证明的过程。 

3.2  

核证 verification  

由核证机构定期、独立地评审确定林业碳汇项目开始以来所产生的项目净碳汇量，并提出书面证明

的过程。 

3.3  

项目参与方 project participants 

参与北京地区林业碳汇项目的企业法人或个人。 

3.4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项目参与方控制范围内的项目活动的地理范围。一个项目活动可在若干个不同的地块上进行，但每

个地块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该边界不包括位于两个或多个地块之间的土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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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在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时，最能合理地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未来情景。 

3.6  

项目情景 project scenario 

拟议的林业碳汇项目活动下的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情景。 

3.7  

额外性 additionality 

拟议的林业碳汇项目活动能够产生减排量的情形。这种减排量在没有拟议的林业碳汇项目活动时是

不会产生的。 

3.8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对拟议林业碳汇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核证的时期。 

3.9  

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 

已经或可能受拟议的林业碳汇项目活动影响的个人、群体、社区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或组织。 

3.10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单位活动水平数据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或碳吸收量。 

4 审定与核证的原则 

4.1 客观独立 

审定与核证机构应保持独立于被审定或核证的项目活动，避免偏见以及利益冲突，在整个审定或核

证活动过程中保持客观。 

4.2 公平公正 

审定与核证机构在审定或核证活动中的发现、结论及报告应真实、准确。除报告审定或核证过程中

的重要障碍，还应报告未解决的意见分歧。 

4.3 诚实守信 

审定与核证机构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4.4 认真专业 

审定与核证机构应具备审定与核证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及客户的具体要求，利

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专业判断。 



  DB11/T 1089—2014 

3 

5 审定 

5.1 审定方法 

5.1.1 文件评审 

文件的评审包括以下内容： 

a) 审定项目参与方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可信性，判别项目设计的合理性并识别现场访

问的重点； 

b) 将项目设计文件中提供的数据和信息与其它可获得的信息来源进行交叉核对。 

5.1.2 现场访问 

通过现场访问（或电话访问、电子邮件访问或会议室访问）的形式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召开利益相关方见面会介绍审定计划、收集和验证信息、召开总结会介绍审定发现的步骤实施； 

b) 审定机构应对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信息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5.2 审定要求 

5.2.1 项目资格条件 

项目须在2005年2月16日之后开工建设，并采用经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方法学开发。 

5.2.2 项目设计文件 

项目设计文件应依据经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格式和填写指南进行编写，审定机构应对提交的项

目设计文件的格式和完整性进行审定。 

5.2.3 项目描述 

审定机构应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确认项目描述是否完整和准确。 

5.2.4 方法学的选择 

审定机构应确认拟议林业碳汇项目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是经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方法学，项

目设计文件中应对方法学的选择和应用适用性加以论证，确定项目不存在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规定之

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描述的基线情景能够合理地代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时项目边界内的碳汇量，项目设

计文件中计算项目减排量的步骤、方程以及参数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的要求。 

5.2.5 项目边界 

审定机构应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确定如下内容： 

a) 设计文件中描述了项目边界（包括项目所涉村镇的坐标以及项目各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排放

源及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选择），并确认了边界选择的合理性； 

b) 项目参与方制定了管理制度对拟议项目活动涉及的所有区域内与碳汇相关的活动进行了管理

或控制。 

5.2.6 碳库的选择 

审定机构应确认项目设计文件中所选择的拟议项目活动要考虑的碳库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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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土地合格性 

审定机构应通过对项目参与方提供的信息及现场访问，确认实施拟议项目活动的土地满足造林、森

林经营和森林保护及绿地建设项目自2005年2月16日之后开始实施的条件，同时实施林业碳汇项目的土

地或者林地应当权属清晰。 

5.2.8 基准线识别 

项目设计文件应按照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或者工具规定的步骤识别项目的基准线。 

5.2.9 额外性 

审定机构应确认项目为证明其具有额外性所提供的所有数据、原理、假设、证明和文件是可靠的。 

5.2.10 管理活动的时间 

审定机构应复查拟议项目活动的森林管理计划和监测计划，确认项目参与方的管理活动避免了监

测、核证与碳库碳储量峰值产生系统性的重合。 

5.2.11 利益相关方咨询 

审定机构应通过文件评审及访谈确定所邀请的利益相关方对拟议项目活动做出了合理的评论，项目

设计文件中提供的关于评论的摘要是完整的，并且项目对所获得的意见进行了解释和描述。 

5.2.12 减排量计算 

审定机构应确认项目减排量的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参数、计算步骤和应用的计算公式符合所

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的要求。 

5.2.13 监测计划 

审定机构应确认项目设计文件描述了监测计划，且该计划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要求（包括必

要的参数核实以及确保间伐经营活动与所选定的核证期与碳库碳储量的峰值没有系统性的重合），具有

可操作性，同时数据管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足以保证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能事后报告并且是

可核证的。 

5.3 审定报告的编写 

5.3.1 审定概述 

审定机构应在审定报告中就审定目的、审定范围和审定准则进行叙述。 

5.3.2 审定程序和步骤 

审定机构应在审定报告中提供关于审定程序和步骤的以下信息内容： 

a) 审定机构的详细信息，审定小组、技术专家和评审专家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在审定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并指明评审工作的负责人； 

b) 列出文件评审的清单列表，阐述文件评审操作要点； 

c) 审定机构在提交用于注册的审定报告之前所进行的利益相关方的访谈信息，包括被访谈者名

单、访谈日期、如何考虑反馈意见等； 

d) 审定报告的编写； 

e) 审定过程和审定报告的质量控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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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审定发现 

5.3.3.1 项目资格条件 

陈述项目是否采用经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方法学进行开发，并记录对项目边界内的全部土地是

否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对土地合格性要求的审定过程与主要发现。 

5.3.3.2 项目设计文件 

陈述项目设计文件是否符合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格式和完整性进行审定的过程、所使用的信息

来源和主要发现。 

5.3.3.3 项目描述 

陈述对项目描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定的过程和意见。 

5.3.3.4 方法学选择 

陈述对拟议项目活动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的适用性进行审定的过程，并确认项目是否正确地应用

了方法学和相关的工具计算项目减排量。 

5.3.3.5 项目边界确定 

陈述就项目边界的确定所评估的文件、被访者的口述以及现场访问的结果，如果审定机构采用了抽

样的方法，审定报告应额外陈述评估了多少个项目点以及如何选择这些项目点的。 

5.3.3.6 基准线识别 

陈述项目是否按照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或工具规定的步骤识别项目基准线的过程。包括： 

a）项目是否正确应用了被碳汇交易管理机构认可的方法学来确定最合理的基线情景，且所确定的

基线情景合理表现了没有拟议项目活动时会发生的情况； 

b）项目确认基线情景所使用的假设和数据是否被证明是合适的，是否可以重现所有基线情景碳汇

量的估计值，如有证据支持，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5.3.3.7 额外性 

陈述项目业主为证明项目额外性所提供证明材料的可靠性。 

5.3.3.8 减排量计算 

陈述对项目减排量的计算过程中所使用数据参数和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与准确性的审定过程。 

5.3.3.9 监测计划 

陈述对监测计划是否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要求的审定过程，陈述判断监测计划中的监测安排

对于项目设计而言是否可行的步骤以及项目业主是否有能力实施监测计划的意见。 

5.3.4 审定结论 

审定机构应在审定报告中出具肯定或否定的审定结论，主要包括： 

a) 拟议项目活动是否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及审定要求的概述； 

b) 审定过程未涵盖到的项目组成部分或者问题的描述； 

c) 预期减排量的审定声明； 



DB11/T 1089—2014 

6 

d) 减排项目是否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及审定要求的声明。 

6 核证 

6.1 核证方法 

6.1.1 文件评审 

监测报告公示后，核证机构完成对前期核证报告（如有）、本期监测报告和相关支持性材料的评审，

初步确认项目的实施情况并建立现场核证的思路。 

6.1.2 现场访问 

现场访问的方法主要包括： 

a) 文件评审结束后，核证机构根据文件评审结果制定现场访问计划； 

b) 随机抽取 10%的固定样地（总数不少于 3 个固定样地），进行现场复位测定，检查样地野外调

查的数据质量（对所有胸径大于 5cm 的活立木进行每木检尺，胸径精确到 0.1cm。树高精确到

0.1m），测定方法按照 DB11/T 953 的规定执行； 

c) 召开利益相关方见面会介绍核证计划、收集和验证信息、召开总结会介绍核证发现的步骤实施； 

d) 核证机构应对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信息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e) 利用其他相关信息源交叉核查监测报告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f) 评审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汇数据时所用到的计算和假设。 

6.2 核证要求 

6.2.1 项目减排量的唯一性 

核证委托方应声明所核证的减排量没有在其他任何国际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下获得签发，核证机

构对此应予以审查确认。 

6.2.2 项目实施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核证机构应确定实际开展的项目活动与已注册的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包括： 

a) 项目活动是否已经根据项目设计文件中所描述的要求执行和实施； 

b) 已实施的项目活动是否与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相符合； 

c) 识别项目实施中出现的任何偏移或变更，确认偏移或变更是否符合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的要

求。 

6.2.3 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核证机构应确定项目活动实施的监测计划是否与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相符合。 

6.2.4 监测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核证机构应确定项目的监测活动是否符合已注册的监测计划，具体包括： 

a) 项目业主是否正确实施了监测计划； 

b) 项目业主对监测计划中提出的所有参数是否得到了合理的监测； 

c) 用于监测的设备的精确度与碳汇交易管理机构制定的相关规定和指南相一致，并与监测计划中

的控制和校核要求相一致； 

d) 监测结果是否按照已注册的监测频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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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否根据监测计划进行了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 

6.2.5 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核证机构应根据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评估项目活动所产生的减排量的数据和计算，具体包括： 

a) 项目业主是否已获得指定监测周期内的完整数据组，如因项目的水平而造成只能获得部分数

据，或者非活动参数没有按照已注册的监测计划进行监测，核证机构应当确认最终的监测报告

的结果是采用最保守的方法获得的； 

b) 监测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是否与森林资源调查、购买记录和实验室分析等来源进行了交叉核对； 

c) 项目业主是否按照监测计划和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中描述的公式和方法，对基线情景的碳汇

量、项目情景的碳汇量和排放量进行了计算； 

d) 项目业主用于估算减排量的假设是否正确； 

e) 项目业主是否正确地应用了合适的生物量转换因子、排放因子、缺省值以及其他参考数值。 

6.3 核证报告的编写 

6.3.1 核证概述 

核证机构应在核证报告中就核证目的、核证范围和核证准则进行叙述。 

6.3.2 核证程序和步骤 

核证机构应在核证报告中提供关于核证程序和步骤的以下信息内容： 

a) 核证机构的详细信息，核证小组、技术专家和核证员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在核证过程中所发挥

的作用，并指明现场核证工作的负责人； 

b) 列出文件评审的清单列表，阐述文件评审操作要点； 

c) 核证机构在提交核证报告之前所进行的利益相关方的访谈信息； 

d) 核证报告的编写和报告质量的控制。 

6.3.3 核证发现 

6.3.3.1 项目减排量的唯一性 

陈述核证的项目减排量没有在其他任何国际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下获得签发的工作过程与主要

发现。 

6.3.3.2 项目的实施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陈述就项目的实施与已注册的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如发生偏移或变更，须确认偏移或变更是否

符合方法学的要求。 

6.3.3.3 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核证机构应在核证报告中就监测计划与项目活动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是否一致进行声明。 

6.3.3.4 监测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陈述监测活动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中拟定的监测计划相符合。 

6.3.3.5 减排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陈述减排量的计算过程与主要发现应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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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指明特定监测期内是否能够获得完整的数据，如因项目活动而造成只能获得部分数据，或非活动

参数没有按照已注册的监测计划进行监测，核证机构应当指明为了确保理论上的保守性原则而采取的措

施； 

b)监测报告中计算基线情景、项目情景的碳汇量的参数、公式和方法是否合理； 

c)监测报告中用于计算的假设、生物量扩展因子、排放因子、缺省值是否合理。 

6.3.4 核证结论 

核证机构应在核证报告中出具肯定或否定的核证结论，主要包括： 

a) 项目的实施、监测与所选择和应用的方法学及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b) 核证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描述； 

c) 经核证的减排量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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